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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西西国国晋晋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关关于于山山西西焦焦化化集集团团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及及其其一一致致行行动动人人免免于于提提交交豁豁免免要要

约约收收购购申申请请的的法法律律意意见见书书  

  

致致：：山山西西焦焦化化集集团团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及及其其一一致致行行动动人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以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焦集团）的委托，就山焦集团以其持有的

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华晋）49%股权作价认购山西焦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山西焦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

次收购），从而导致山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山煤电)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上市公司股份义务涉及的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之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收购所涉的相关材料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并就相关问题听取了山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陈述和说明。 

山焦集团保证已经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法律文件，包

括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材料和所作的陈述真实、准确、

完整、有效；所有副本与正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

漏或误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对于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有关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本次

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所涉及的各方说明或有关具有证明性质的材料发表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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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申请人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材料一起报送中国

证监会，并依法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申请人为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事

宜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一、、收收购购人人的的主主体体资资格格  

（一）山焦集团 

公司名称：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0251530 

注册地址：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 

法定代表人：郭文仓 

注册资本：205,681.363014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85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 

本公司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外），承办对外投资、合资、合作及来料加工和补

偿贸易业务；生产：焦炭、合成氨、尿素；制造其它化学、化工产品；承揽化工设

备和零部件加工制作、设备检修、建筑安装、防腐保温工程设计、技术咨询；道路

货物运输；生产、销售：洗精煤；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房屋租赁、场地租

赁、设备租赁；批发、零售：钢材、有色金属材料、黒色金属材料、铁矿石、生铁、

铁合金（国家限制旳除外）；零售：汽油、柴油（仅限分支机构油品综合经销部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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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经营）；文艺表演：戏剧表演、歌舞；电影放映；游泳场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凭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西山煤电 

公司名称：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13676510D 

注册地址：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西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玉宝 

注册资本：31512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1999 年 4 月 26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 

煤炭销售、洗选加工；发供电；电力采购与销售；电力设施承运承修；电力设

备及配件的销售；设备清洗；保洁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化验；

机电修理；材料加工；节能改造；新能源管理；矿山开发设计施工；矿用及电力器

材生产经营；煤炭开采（仅限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收购人与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山焦集团为本次收购的收购人。本次交易前后，山焦集团与西山煤电同受焦煤

集团控制，根据《收购办法》相关规定，西山煤电为山焦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山焦集团、

西山煤电均依法设立、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其章程需

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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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本本次次收收购购概概述述及及批批准准情情况况  

（一）本次收购概述 

根据山西焦化历次董事会决议文件、山西焦化与交易对方山焦集团 2017 年 9

月 27 日签订的《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及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等资

料，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山焦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中煤华晋 49%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且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管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委）备案的《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828 号）,并经交易双方协商，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4,892,057,784.80 元，上市公司拟发行 666,468,600 

股股份支付对价为 4,292,057,784.80 元，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作价中的 

600,000,000.00 元。 

同时上市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5,000 万

元，募集资金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

条件，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

施。 

（二）本次收购的批准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6 年 3 月 22 日，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能源）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山西中煤华晋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2016 年 12 月 8 日，中煤能源出具中

煤股份函[2016]18 号文件放弃中煤华晋 49%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2、2016 年 4 月 1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国国晋晋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法法律律意意见见书书 

—————————————————————第 5 页————————————————————— 
 

3、2016 年 10 月 26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价格相关事项的议案》。 

4、2016 年 11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以《关于<山西省河东煤

田乡宁县王家岭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

储备字[2016]189 号）、《关于<山西省河东煤田乡宁县韩咀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2016] 188 号）及《关于<山西

省河东煤田乡宁县华宁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国土

资储备字[2016]187 号）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产资源储量完成备案。 

5、2016 年 12 月 5 日，焦煤集团出具《关于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采矿权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函》（山西焦煤函[2016]717 号）完成对

标的资产采矿权评估报告的核准。 

6、2016 年 12 月 5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山西焦化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有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

的函》（晋国资产权函[2016]766 号）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 

7、2016 年 12 月 6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8、2016 年 12 月 6 日，山焦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 

9、2016 年 12 月 15 日，焦煤集团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

方案。 

10、2016 年 12 月 21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批复》（晋国资产权函[2016]813 号）文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11、2016 年 12 月 23 日，山西焦化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时会议同意山焦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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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7 年 4 月 14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充

评估事项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补充审计、评估相关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

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同日，山焦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本次交

易继续按照原定交易方案执行。 

13、2017 年 5 月 10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同意控股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西山煤电免于以要约收

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及《关于不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

格及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底价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 

14、2017 年 5 月 26 日，山西焦化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订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山西

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不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及配套

募集资金发行底价的议案等事项。 

15、2017 年 6 月 6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和《关于修订<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事项。 

16、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举行的

2017 年第 32 次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方案未获得通过。2017 年 8 月 9 日，山西焦化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

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决定》（证监许可[2017]1449 号）。 

17、2017 年 8 月 15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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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7 年 9 月 15 日，焦煤集团出具《关于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采矿权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函》（山西焦煤函[2017]586 号）完成对

标的资产采矿权评估报告的核准。 

19、2017 年 9 月 26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编号为“2017033 号”的《国有资

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 

20、2017 年 9 月 27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再

次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同日，山焦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 

21、2017 年 9 月 28 日，焦煤集团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组方案。 

22、2017 年 10 月 18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批复》（晋国资产权函[2017]669 号）文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23、2017 年 10 月 20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再次审议

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时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山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西山煤电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 

24、2017 年 12 月 5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等相关议案。同日，山焦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签署

利润补偿的补充协议及出具相关承诺等议案。 

25、2017 年 12 月 25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作价及发行方案等相关议案。同日，山焦集团召

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作价及发行方案的相关事项。 

26、2017 年 12 月 29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充评估事项等相关议案。 

27、2018 年 1 月 4 日，焦煤集团董事会 2018 年第 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组方案。 

28、2018 年 1 月 8 日，山西省国资委以晋国资产权函[2018]8 号《山西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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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继续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批复》文件批复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作

价及发行方案的相关事项。 

29、2018 年 1 月 10 日，山西焦化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作价及发行方案的相关事项。 

30、2018 年 1 月 11 日，山西焦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二次反馈意见回复等相关事项。 

31、2018 年 1 月 25 日，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8 年第 6 次并购重组委

工作会议审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无条件通过。2018 年 2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向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292 号）文件核准本次重组。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相关各方已就本次收购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

批准合法、有效，上市公司已就本次收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符合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一）收购人在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新股前已经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本次收购前，山焦集团持有山西焦化 108,867,242 股普通股股票，占山西焦化

总股本的 14.22%，其一致行动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山煤电)

持有山西焦化 88,045,491 股普通股，占山西焦化总股份的 11.50%。 

经核查，本次收购前，山焦集团系山西焦化第一大股东，通过其委派的董事、

监事可以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 

（二）本次收购已取得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批准且非关联股东同意收购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 

2017 年 10 月 20 日，山西焦化召开 2017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及



国国晋晋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法法律律意意见见书书 

—————————————————————第 9 页————————————————————— 
 

其一致行动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三）本次收购后将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

过已发行股份 30%，收购人已承诺 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 

本次收购完成后（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山焦集团持有山西焦化

775,335,842 普通股股票，西山煤电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两者合计占山西焦化总

股本的 60.28%，超过山西焦化已发行股份的 30%。 

山焦集团已就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作出如下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山西焦化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在此期间内，山西焦化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

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山西焦化股份还需要

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于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之前已经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在本次重组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涉嫌本公司及其关联方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公司不转让所持山西焦化的股份。 

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股份，亦相应遵守上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若本公司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锁定

期届满后，将按照监管部门的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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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

第（一）项规定的收购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四四、、结结论论意意见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具有实施本次收购行为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收购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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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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